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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            材料院字〔2021〕19 号 

               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
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补充规定 

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加强我院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，规范课程教学工作，提

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》

（鲁理工大办发[2017]7号）相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补

充规定。 

一、任课教师条件 

㈠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，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能

够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影响和引领学生。 

㈡学校认定的教师系列人员。 

㈢具有高级职称且课程开设学期全程在岗。 

二、学期任课人员确定流程 

㈠通知发布。研究生新生入学前，学院发布该级学生课程任课教

师申请通知。 

㈡个人申请。满足条件人员从该级研究生培养方案院级课程中选

择拟讲授课程，填写授课申请表并提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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㈢课程负责教师确定。组织召开学院教授委员会会议，专题讨论

确定课程负责教师，原则上每门课程负责教师不超过 2人。 

㈣学生选择。学生按照“课程负责教师+课程名称”选课。 

㈤学期任课人员确定。根据学生选择结果由高到低排序确定学期

任课人员。 

三、课程教学 

任课教师可结合课程实际，采用启发式、讨论式、案例式等教学

方式，采用翻转课堂方式的授课学时不应超过总学时 50%。鼓励教学

过程融入课程思政元素。 

四、课程考核 

㈠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。除材料科学进展类课程之外，

研究生课程必修课原则上须采用考试方式。选修课可采用考试或考查

方式。考试采用开卷、闭卷方式。考查采用文献综述、实验报告、研

究报告等方式。考试和考查课程的成绩评定建议采用百分制。 

㈡对于考查课程，任课教师须对研究生提出明确、严格的考查要

求。任课教师应告知研究生，如出现不同课程使用相同考查材料的情

况，按不遵守学术规范处理，并取消研究生的相关课程成绩。试题封

面应包括考查成绩和任课教师评语。 

㈢考试试题和考查材料均应使用学校规定的研究生试题封面。 

五、成绩管理 

1.任课教师须在课程考试（考查）结束后 1周内完成阅卷，并在

研究生管理系统录入成绩。 

2.任课教师须在考试（考查）结束后 2周内提交考试档案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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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档案材料应包括课程成绩单、课程教学进度表、课程考试情况及

结课总结表。 

六、教师考核 

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两年内不安排研究生授课任务。 

㈠在课堂发表不当言论，造成恶劣影响。 

㈡未经允许，私自调课、停课、旷课，或由他人代课。 

㈢授课方式和内容与教学大纲、课程教学计划表明显不符。 

㈣考试结束后，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考试成绩和档案资料。 

七、其它规定 

㈠不具有高级职称人员原则上不安排研究生授课任务，确因需

要，需个人申请，经学院教授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执行。 

㈡学期任课人员确定后，原则上不予改动，如确需更换任课教师，

须至少提前 2周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通过后由学院安排其他人员承

担授课任务。 

八、本补充规定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。 

九、本补充规定如有与学校政策不一致之处，以学校政策为准。 

十、本补充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
